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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核销的

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核销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为真实、准

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对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无法

收回的呆坏账予以核销，合计金额为 6,197.24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核销金额 
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 
计提比例 核销原因 

是否因关联交易

产生 

应收账款 1,005,600.10 1,005,600.10 100% 无法收回 否 

其他应收款 60,966,796.49 60,966,796.49 100% 无法收回 否 

合计 61,972,396.59 61,972,396.59 - - - 

本次核销的坏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账龄过长,公司经多种渠道催收，但目

前该部分款项仍然催收无果，确实无法收回，因此对上述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予以核销，但公司对上述的应收款项仍将保留继续追索权利。 

二、本次资产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 2020 年净

利润和其他财务指标无影响。本次核销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资产核销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

相关规定，符合资产实际情况。资产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应各项资产状况，

可以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同意将本次资产核销事项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资产核销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够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

理性。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无法收回的呆坏账予

以核销，对公司 2020 年净利润和其他财务指标无影响，决策程序规范，能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

此同意此次资产核销。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资产核销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资产核

销事项对公司 2020 年净利润和其他财务指标无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